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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担

保是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担保，本次被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本担保事项主要用于上述公司向银行授信或满足其业务发

展需要，风险可控，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美斯通电子”）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交

通银行”）申请银行授信 670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深圳市新亚新材料有限公司分

别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该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和 2026 年 6 月 5 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及 2025 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下

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融资需

求，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结合 2025 年担保实施情况，公司及

下属公司预计 2026 年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本数），其中对资产负

债率未超过 70%的主体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本数），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的主体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本数）。有效期自

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6 年度股东会审议相同议案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次授信及担保事项在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及授权范围内，本次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已由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

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

议。

二、担保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深圳市新亚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保证

合同》（以下简称“连带保证合同”），亚美斯通电子将在以上担保范围内向银

行申请融资款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连带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亚新材料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公司

3、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

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5、保证期间：自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计至债务履行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8023309G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睿斐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28 号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北区)1 号楼 302

经营范围：电子工具、仪器仪表设备、电子元器件、化工产品的销售及售后

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金属防腐蚀技术的技术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机器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五金零配件的销售；净化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

售；微晶超硬材料的研发、销售；一类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销售。集成电路制造；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

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办公设备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运输货物

打包服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

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室内外装修；净化工程的设计与安装；二类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销售；

三类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亚美斯通电子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为 778,500,682.72 元，净资产为 237,757,014.56 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为

876,852,611.49 元，利润总额为 25,317,433.60 元，净利润为 18,170,610.40

元。

经查询，亚美斯通电子非失信被执行人。

五、累计对外担保暨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落款日，公司对外担保审批额度为 15 亿元，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49,768.33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2.15%。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暨担保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0），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亚中宁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亚中宁”）贷款本金 2.4 亿元到期未偿还，逾期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

告。

此后，新亚中宁积极筹措资金，于 2026 年 4 月归还本金 1.02 亿元，未偿还

本金余额为 1.38 亿元（即 138,483,333.35 元）。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新增诉讼、达成调解暨逾期事



项签署还款协议的公告》，目前，该笔逾期债务已通过法院调解结案，根据衢州

智造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产投”）向新亚中宁出具的《通知

函》，衢州产投与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信安”或“新

债权人”）于 2026 年 6 月 16 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合同》，将对享有的新亚中宁

全部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38,483,333.35 元)及附属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质押权、保证债权等)依法转让给浙商信安。新亚中宁就尚欠贷款事项已与浙

商信安正式签署新的《还款协议》，就上述债务重新约定清偿安排：本金最终还

款日延长至 2028 年 6 月 11 日（经新亚中宁申请且新债权人同意可再顺延一年），

期间按月支付利息。

除上述担保及本次担保外，公司（含下属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无

其他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对外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等情形。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有利于满足公司子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该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七、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3 日


